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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2 年 04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貳、地    點：2 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詳如附件 

肆、主    席：陳玲玲校長                            紀錄：薛協泠 

伍、主席報告： 

       請各處室做工作報告及業務討論。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務主任 

      提案一：111學年度第2學期課後活動學習輔導費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一)。 

   決  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112年度寒假學藝活動學習輔導費結餘款概算表(如附件二)。 

   決  議：無異議通過。 

 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本校於今年暑假辦理國際教育旅行: 

(1)日期:112年 7月 16日-7月 21日。 

(2)地點:四國、大阪。 

(3)對象:七年級學生。 

    (4)人數:32名。 

(5)報名:4月 18日(二)10點於一樓穿堂。 

2.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4月 19日(三)12:40 。 

  (二)生教組 

      本月份將配合各年級資訊課進行「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感謝資訊組及資訊老師 

      協助。 

  (三)衛生組 

      4/17(一)中午12:30召開桶餐會議。 

  (四)體育組 

    1.4/11第五節、第六節七年級投籃比賽。 

    2.4/19本校參與中正萬華區學校群組體育交流，819將代表學校參與【跳大繩】競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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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輔導室 

   (一)輔導組 

     1.8年級週會於 3/31、4/7順利辦理完成，感謝相關處室協助。 

     2.辦理彈性適性化課程，提供生活適應困難個案多元課程: 

     (1)04/19、04/26、05/03 :「彩妝」。 

     (2)04/21、04/28 :「多媒材藝術創作」。 

     (3)05/04 :「木作」。 

   (二)資料組 

     1.112-1技藝教育課程已於 3/30截止收件，共有 56位學生報名，已於 4/10中午 

       召開遴輔會。 

     2.112年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報名至 04/10截止。 

     3.4/10~4/14為臺北市技藝競賽日，本校共 14位選手參賽。 

     4.4/14(五)公視參訪活動，共 22位同學報名參加，將搭乘遊覽車前往。 

     5.預計辦理升學講座如下： 

 

   

 

 

 

 

 

 

 

 (三)特教組  

     1.111-2身障生鑑定相關資料已在教育局鑑輔會審查階段，鑑定結果約 4月底公 

       告(各障別不同)。 

     2.112學年度學術性向資賦優異鑑定報名已於 3/9截止(僅限七年級報名)，共有 

       26位學生報名；其中 6位報名國文科、8位報名英文科、12位報名數理科。預 

       計於 4/12發放評量證，4/22進行複選評量，5/12公告鑑定結果。 

     3.九年級特殊生 12年就學安置結果將已 3月 31日公告，並於 4月 11報到；本次 

       無人參加其他縣市特殊生安置管道。 

    4.九年級學生申請教育會考特殊考場服務共 12人，已會同註冊組報名完成。非建 

      中考場之特殊生屆時會由特教老師帶隊看特殊考場；未申請特殊考場的特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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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與原班一同前往看考場。 

 四、人事室 

  (一)慰問金 

    1.人事處 1120329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9條，各 

      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例如意外保險、防疫保險…等）。但執 

      行特殊職務期間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保險者，不在此限。所稱執行特殊職務者，指 

      參與依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之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人員等。 

    2.現行本府救災人員投保額外保險案，由消防局每年函請各機關提出投保需求，經 

      確認彙整後，由工務局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保險採購招決標作業，並由 

      各需求機關續辦保險下訂及履約結案工作。 

  (二)自費團保 

      本府 1120323函:112年至 114年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及其眷屬自費團體保險， 

      經公開徵選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賡續承作，自 112年 4月 1日起， 

      本府自費團保除原有「方案一收據實支實付型」外，新增「方案二定額給付型」 

      之保障內容，同仁可依自身保險需求擇一加保。 

  (三)公教貸款 

      本府 1120407函:中華郵政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自 112年 3月 29日起由原 

      1.470%調整為 1.595%，爰人事總處配合調整利率如下： 

    (1)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 

       日止，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承作，調整 

       後利率為 2.060%。 

    (2)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自 110年 7月 1日起至 113年 6月 30 

       日止，由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承作，調整後利率為 2.080%。 

  (四)退休 

    1.本府 1120317函: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業經總統 112年 1月 11日 

      令制定公布，自 112年 7月 1日施行，適用對象及非適用對象如下： 

    (1)適用對象：以 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關法律任 

       用，並經銓敘審定或授權主管機關審定資格之人員。 

    (2)非適用對象，應適用現行公務人員退撫制度： 

     ①初任公務人員於依法銓敘審定前，具有公務人員、政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 

       員、軍職人員長或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等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 

       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年資者；上述年資已結算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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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112年 6月 30日以前曾任公務人員並經銓敘審定者（如現職或離職公務人員）。  

     ③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但具有適用現行確定給付制年資者（例如 

       112年 7月 1日以後始由適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之軍職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者）。 

    2.教育局 1120328函: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業經 112年 1 

      月 11日總統令公布，自 112年 7月 1日施行。適用對象，以 112年 7月 1日以 

      後「初任」公立學校依法定資格聘（派）任、遴用之校長、教師、專任運動教 

      練等教職員為限。本條例施行前，曾任公務人員、政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 

      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民選首長或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等依退撫 

      條例規定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年資者，則非適用對象；上開年資已結 

      算者，亦同。 

  (五)健檢 

      本府 1120331函:為配合衛生福利部「第四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108-112年）」， 

      請各機關學校賡續宣導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業將四癌（子宮頸癌、 

      乳癌、口腔癌及大腸癌）篩檢列為檢查項目，請同仁多加利用。 

  (六)代理教師兼行政 

      行政職務需求之學校，請於 5月 31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函報局，局將配合各級 

      學校代理教師甄選期程統一函復審核結果，各校須俟局審查函復同意後，方得於 

      7月 1日起辦理該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職缺甄選作業： 

    1.由校長邀集行政主管、教師會、家長會召開 2次行政職務協商會議之歷次會議 

      紀錄、簽到表。 

    2.代理教師兼行政檢核表（須經視導督學核章）。 

  (七)教師甄選 

      教育部 1120328函:重申合於師資培育法第 11條規定者，於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期 

      間得以切結方式報名教師甄試，應考人得以切結方式報名之起訖期間，應自完成 

      教育實習之日起算，上半年(1月底完成實習者)以 4月 30日前為限，下半年(於 

      7月底完成實習者)以 10月 31日前為限。 

  (八)工作報告 

    1.本校於 4月 6日(四)中午 12:10至 14:30，假 2樓簡報室舉行 112學年度校長遴 

      選之教師浮動委員及行政列席代表票選活動，由教師會會長謝東晏獲選為教師浮 

      動委員、朱文源主任當選行政列席代表，感謝教師及行政同仁踴躍參與。 

    2.校長候選人(古亭國中林泰安校長 1人)座談會及意向投票訂於 4月 13日(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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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 12:00至 14:30假 5樓會議室辦理，請全體專任教師準時與會交流及參與投票。  

      

柒、散會（上午10：55） 


